
版號：216LQ01272026表21-3-0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7.7232.101.310.352.490.0154.230.890.121.1318.4618.341.842.141376177

第2分位 100.00 66.6933.141.570.243.770.0153.161.400.131.4219.1717.501.531.671376177

第3分位 100.00 67.6132.231.820.233.960.0154.281.490.121.5219.8715.771.311.451376177

第4分位 100.00 68.9530.912.290.253.760.0156.941.410.121.6220.4613.021.151.241376176

第5分位 100.00 68.7531.133.460.633.270.0358.031.350.152.0221.8810.730.891.031376176

合    計 100.00 68.2531.602.090.403.480.0256.191.350.131.6820.5513.671.191.346880883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